朝陽科技大學附設幼稚園收、退費辦法
9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園務會議訂定（94.09.06）
第一條 收費辦法
1.本附幼收費共分為學費、月費及保險費三項。

學費以學期計，每學期共計五個月。月費每月收取。保險費以學期計。

    2.社區幼兒之親兄弟姊妹同時二人就讀時，學期間學費、月費均享有九折優待；同時三人（含）以上就讀時，學期間學費、月費均享有八折優待。
    3.朝陽科技大學正式教職員之直系子女，學期間均享有每月月費之優待。不再享有親兄弟姊妹的學、月費折扣優待。

    4.七、八月為暑期活動，活動費用另計，不提供任何優待。
    5.收費標準另訂之。
第二條 繳費注意事項

1.為配合大學部出納作業，每學年上下學期之學費，請於開學後兩週內完成繳交作業。
2.月費請於當月10日前完成繳交作業。

3.繳費時請當面點清款項再行離開，月費袋請一併繳回。
第三條 退費辦法

1. 幼兒因故離園，如離園時間在開學後未逾四週者，其學費及學生活動費均退還半數，代辦費如已製成成品，則發還成品，未製成成品者，應退還代辦費；如在開學後已逾四週者，其各項費用一律不予退還（依據台中縣政府教育局規定辦理）。

2. 幼兒於學期中，請假連續達一個星期（含）以上者，依實際請假天數退費（假日除外），例如：請假達一星期者退費金額為：月費÷30×5。

3. 退費部份從下個月月費中扣除。

4. 七、八月暑期活動，以實際上課週數計費（以週計費）。

第四條 本辦法經園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